附件6

收养能力综合评分表
收养申请人姓名：                    评分日期：              
	评估项目
	权重
	评估指标
	分值
	得分

	收养动机
	15
	完全能够从儿童利益优先的角度出发认识收养问题
	5
	

	
	
	基本能够从儿童利益优先的角度出发认识收养问题
	3
	

	
	
	不能够从儿童利益优先的角度出发认识收养问题
	0
	

	
	
	收养动机纯正，对收养后产生的权利义务充分掌握，心理准备充分
	5
	

	
	
	收养动机纯正，对收养后产生的权利义务基本掌握，心理准备基本充分
	3
	

	
	
	收养动机不纯（假借收养名义达到其他目的等）
	0
	

	
	
	能够承诺不遗弃、不虐待被收养儿童，并抚养被收养儿童健康成长
	2
	

	
	
	不能承诺不遗弃、不虐待被收养儿童，并抚养被收养儿童健康成长
	0
	

	
	
	能够保证在被收养人成年之前，不因任何理由提出解除收养关系
	2
	

	
	
	不能保证在被收养人成年之前，不因任何理由提出解除收养关系
	0
	

	
	
	积极配合进行家庭评估，能按要求及时提交材料，材料真实、有效、齐全
	1
	

	
	
	基本配合进行家庭评估，提交材料不够及时，材料真实、有效、齐全
	0.5
	

	
	
	不愿意配合进行家庭评估，或者超出规定时间一个月以上仍无法提交所需材料
	0
	

	年龄
	8
	夫妻双方均30至40岁（含单亲家庭，下同）
	8
	

	
	
	夫妻一方30至40岁，另一方41至50岁
	7.5
	

	
	
	夫妻双方均41至50岁
	7
	

	
	
	夫妻一方30至40岁，另一方51至60岁
	6.5
	

	
	
	夫妻一方41至50岁，另一方51至55岁
	6
	

	
	
	夫妻一方41至50岁，另一方56至60岁
	5.5
	

	
	
	夫妻双方均51至55岁
	5
	

	
	
	夫妻一方51至55岁，另一方56至60岁
	4
	

	
	
	夫妻双方均56至60岁
	3
	

	
	
	夫妻一方30至60岁，另一方61至65岁
	2
	

	
	
	夫妻双方均61至65岁
	1
	

	
	
	夫妻一方或双方66岁及以上
	0.5
	

	居住地
（长期居住2年以上）
	3
	本市
	3
	

	
	
	外省市城市
	2
	

	
	
	外省市农村
	1
	

	
	
	夫妻双方两地分居
	0.5
	

	个人生活和工作经历
	3
	夫妻双方生活和工作经历正常，履历清楚，没有不正常中断等情况
	3
	

	
	
	夫妻一方生活和工作经历正常，履历清楚，另一方个人经历不清楚
	1.5
	

	
	
	夫妻双方生活和工作经历均不清楚
	0
	

	受教育程度
	5
	夫妻双方均为大专（高职）及以上学历
	5
	

	
	
	夫妻一方为大专（高职）及以上学历，另一方为高中（中专或技校）学历
	4.5
	

	
	
	夫妻双方均为高中（中专或技校）学历
	4
	

	
	
	夫妻一方为大专（高职）及以上学历，另一方为初中学历
	3.5
	

	
	
	夫妻一方为高中（中专或技校）学历，另一方为初中学历
	3
	

	
	
	夫妻双方均为初中学历
	2
	

	
	
	夫妻一方为初中及以上学历，另一方为小学及以下学历
	1
	

	
	
	夫妻双方均为小学及以下学历
	0.5
	

	性格心理及人际关系
	8
	夫妻双方均性格正常、心理健康，有爱心
	5
	

	
	
	夫妻双方任何一方性格怪癖、心理不健康，缺乏爱心
	0
	

	
	
	夫妻双方与父母、亲友、同事、邻居等相处融洽，关系良好
	3
	

	
	
	夫妻双方与父母、亲友、同事、邻居等相处关系一般
	1
	

	
	
	夫妻双方与父母、亲友、同事、邻居等相处不融洽，关系紧张，难以调和
	0
	

	婚姻状况
	8
	婚姻家庭关系和谐稳定，对家庭有较强责任感
	2
	

	
	
	婚姻家庭关系不和谐，经常性争吵，对家庭缺乏责任感
	0
	

	
	
	初婚家庭婚姻持续满5年
	6
	

	
	
	初婚家庭婚姻持续满3年不满5年
	5
	

	
	
	初婚家庭婚姻持续不满3年
	4
	

	
	
	再婚家庭本次婚姻持续满5年（仅一方有1次离异史或丧偶史）
	5
	

	
	
	再婚家庭本次婚姻持续满5年（双方均有1次离异史或丧偶史）
	4
	

	
	
	再婚家庭本次婚姻持续满5年（任何一方有2次婚变史）
	2
	

	
	
	再婚家庭本次婚姻持续满5年（任何一方有3次及以上婚变史）
	0.5
	

	
	
	再婚家庭本次婚姻持续不满5年
	0.5
	

	
	
	单亲家庭（未婚、丧偶、离婚且仅1次离异史）
	3
	

	
	
	单亲家庭（有2次及以上离婚史）
	0.5
	

	健康状况
	10
	夫妻双方均身心健康
	8
	

	
	
	夫妻一方身心健康，另一方患需长期服药的慢性疾病（非重大疾病）
	7
	

	
	
	夫妻一方身心健康，另一方患不影响生活自理能力的肢体残疾（轻度)
	7
	

	
	
	夫妻双方均患需长期服药的慢性疾病（非重大疾病）
	6
	

	
	
	夫妻双方均患不影响生活自理能力的肢体残疾（轻度)
	5
	

	
	
	夫妻一方身心健康，另一方患重大疾病或传染性疾病已治愈
	5
	

	
	
	夫妻一方身心健康，另一方患视听障碍或轻度智力残疾
	5
	

	
	
	夫妻一方患需长期服药的慢性疾病（非重大疾病），另一方患以上三种疾病之一
	4
	

	
	
	夫妻双方均患以上三种疾病之一
	3
	

	
	
	夫妻一方身心健康，另一方患影响生活自理能力的残疾（重度）
	2
	

	
	
	夫妻一方身心健康，另一方患重大疾病或传染性疾病未治愈
	0
	

	
	
	夫妻一方身心健康，另一方患精神性疾病在发病期内
	0
	

	
	
	夫妻双方均患以上三种疾病之一
	0
	

	
	
	共同生活家庭成员身心健康
	2
	

	
	
	共同生活家庭成员身心不健康
	0
	

	道德品行
	8
	夫妻双方均无违法犯罪记录，个人信用良好
	6
	

	
	
	夫妻双方均无违法犯罪记录，但任何一方存在个人信用不良记录
	1
	

	
	
	夫妻任何一方有非故意、轻微的行政违法记录
	0.5
	

	
	
	夫妻任何一方有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
	0
	

	
	
	夫妻双方均有良好的道德品行和社会公德，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
	2
	

	
	
	夫妻任何一方道德品行恶劣，有虐待、暴力现象，提供虚假信息或隐瞒实情等
	0
	

	职业情况
	4
	夫妻双方均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包括退休）
	4
	

	
	
	夫妻一方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另一方无固定职业但有稳定经济来源
	3
	

	
	
	夫妻一方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另一方无固定职业也无稳定经济来源
	2.5
	

	
	
	夫妻双方均无固定职业但有稳定经济来源
	2
	

	
	
	夫妻一方无固定职业但有稳定经济来源，另一方无固定职业也无稳定经济来源
	1
	

	
	
	夫妻双方均无固定职业也无稳定经济来源
	0
	

	经济状况及社会保障
	10
	家庭收支平衡，无负债
	2
	

	
	
	家庭收支平衡，负债率低于50%
	1
	

	
	
	家庭收支不平衡，负债率高于50%，申请低保补助等
	0
	

	
	
	家庭年收入（收养申请人本人或夫妻）15万元以上
	5
	

	
	
	家庭年收入（收养申请人本人或夫妻）10至15万元
	4
	

	
	
	家庭年收入（收养申请人本人或夫妻）7至10万元
	3
	

	
	
	家庭年收入（收养申请人本人或夫妻）5至7万元
	1.5
	

	
	
	家庭年收入（收养申请人本人或夫妻）5万元以下
	0.5
	

	
	
	家庭投资理财、房租、存款利息或股东分红等其他年收入5万元以上
	1
	

	
	
	家庭投资理财、房租、存款利息或股东分红等其他年收入2至5万元
	0.5
	

	
	
	家庭投资理财、房租、存款利息或股东分红等其他年收入2万元以下
	0.1
	

	
	
	夫妻双方均已参加社会保险
	2
	

	
	
	夫妻一方已参加社会保险，另一方未参加
	1
	

	
	
	夫妻双方均未参加社会保险
	0
	

	住房条件及周边环境
	8
	自有产权住房，城镇人均居住面积30平方米以上（包括预收养儿童，下同）
	6
	

	
	
	自有产权住房，城镇人均居住面积20-30平方米
	4
	

	
	
	自有产权住房，城镇人均居住面积15-20平方米
	2
	

	
	
	自有产权住房，城镇人均居住面积15平方米以下
	0.5
	

	
	
	自建宅基地房，农村人均居住面积30平方米以上
	6
	

	
	
	自建宅基地房，农村人均居住面积20-30平方米
	3
	

	
	
	自建宅基地房，农村人均居住面积20平方米以下
	0.5
	

	
	
	使用权租赁公房，相同面积比自有产权住房递减1分
	折算
	

	
	
	租住房，相同面积比自有产权住房递减2分
	折算
	

	
	
	无固定住所
	0
	

	
	
	居住环境好，周边教育、医疗机构及公共服务设施完善，交通便利
	2
	

	
	
	居住环境一般，周边教育、医疗机构及公共服务设施不够完善，交通条件一般
	1
	

	
	
	居住环境差，周边无教育、医疗机构及公共服务设施，交通不便
	0.5
	

	子女情况及共同生活家庭成员意见
	5
	无子女（从未生育子女、子女死亡）
	3
	

	
	
	已生育或收养的子女身心健康
	2
	

	
	
	已生育或收养的子女身体轻度残疾但能自理，无精神疾病
	1
	

	
	
	已生育或收养的子女患有精神性疾病且在发病期内或传染性疾病未治愈
	0
	

	
	
	共同生活家庭成员愿意接纳被收养儿童成为家庭中一员
	2
	

	
	
	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不愿意接纳被收养儿童成为家庭中一员
	0
	

	抚育计划
	5
	对被收养儿童有非常明确、周全的抚育计划，涵盖教育路径、医疗保健、情感交流、家庭活动、应对突发情况等方面，准备充分
	5
	

	
	
	对被收养儿童有较为清晰的抚育想法和基本的准备
	3
	

	
	
	对被收养儿童仅有初步的抚育想法，缺乏具体计划和准备
	1
	

	
	
	对被收养儿童尚无抚育计划、缺乏准备
	0
	

	合计
	100
	
	
	

	主要扣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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